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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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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是少年司法不同于成人司法的一项特殊且重要的制度。 通过
社会调查可以全方位了解并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犯罪原因、日常表现以及评估其
人身危险性等，这有利于少年司法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对涉罪未成人的保护，有利于法治国家的
建设。 针对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域外经验，宜
从确定社会调查启动程序与时间点、明确社会调查报告之性质、提高社会调查员之素质等方面
入手，科学合理的构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之社会调查制度。
关键词：社会调查；少年司法；司法实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７．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 －５３２２（２０１５）０１ －００３８ －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 －１１ －０２
基金项目：２０１４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课题（ＹＣＳＷ２０１４０１４）
作者简介：江勇（１９９０ －），男，江苏盐城人，硕士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德国、
日本的少年司法中都规定有社会调查制度， 其首
要目的是为给予未成年人最恰当且合理的保护。
在枟未成年人保护法枠和枟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枠
的指引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权利的保护工作在
探索中逐步加强并完善，社会调查制度就是其中
重要的一环，基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这要求
社会调查报告要影响批捕、起诉、定罪 、量刑与执
行的全过程，也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有效的维护未
成年人刑事司法权利。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之概念与司法价值

随着枟刑事诉讼法枠的修改，未成年人刑事特
别程序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我国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作为少年司法的一项重要制

度，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办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依职权自行或者委托其他
专门机构对涉案未成年人的个人状况、成长环境、
家庭背景及犯罪原因等展开专门性调查，并在对
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性进行合理评估后，形成系
统全面的社会调查报告，供法院在定罪量刑时参
考的制度［１］ 。

社会调查制度不仅体现了“教育、感化、挽
救 ”的方针和“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其在
实践中还有独立的适用价值。 首先，在定罪、量刑
中的司法适用价值，即在考虑案件社会危害性的
同时，还应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人格危险性予以鉴
定。 其次，在未成年人案件教育程序中的司法适
用价值，少年刑事司法之最终目的在于教育、感
化、改造失足少年，“寓教于审”已然成为少年司
法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共识；再次，在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中个别化处遇措施中的司法适用价值，考虑
到问题少年个别化差异，个别化处遇措施的选择
对社会调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２］ 。 最后，在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裁判与执行中的司法适用价值，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遇方式包括管护、帮教 、人格
矫正与刑罚执行，具体措施和方式的选择，在一定
程度上因人而异，这就需要通过社会调查来指明
正确的方向。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之法律溯源

１．域外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区别于成年人司法

的基本特征之一，包括美国、英国 、日本和德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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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很多国家都将社会调查制度规定于少年司法

之中。 在美国，早在芝加哥少年法庭成立之时，就
有在裁判之前调查涉案少年个人情况、成长经历
等，以供少年法庭参考的做法。 美国的社会调查
制度包括庭前调查与判刑前调查，少年法院或少
年法庭在设立少年法官的同时，还另设缓刑官，庭
前调查并不是为了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而是为
未成年人案件的非正式处理提供依据，只有当案
件确有必要并且进入起诉程序时，缓刑官才会启
动判刑前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以报告的形式交
于少年法庭，以便法官选择更适合未成年人的处
遇方式。 英国的社会调查制度与美国高度相似，
但也有其自己的特色，英国法律规定，在对未成年
人处拘禁刑罚时，必须阅读相关的社会调查报告。
可见社会调查制度已作为少年司法的必经程序。
英国社会调查报告的主体也是多元的，包括缓刑
委员会官员，社会工作者和从事青少年犯罪研究
的工作人员等。 在日本，未成年人案件的管辖权
归家事法院所有，案件受理后，裁判所通过庭前社
会调查将案件进行分流处理，分为未成年人保护
处分案件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根据枟日本少年
法枠第 ８条和第 ９条之规定，家事法院的每个法官
都配置 ３ ～４名调查官，当未成年案件进入刑事审
判程序时， 调查官会进行更全面的社会调查，作为
法官选择处遇方式之参考。 大陆法系的德国在未
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上有其独特的程序，主管当
局在诉讼程序开始前，通知少年刑事协理机构展
开社会调查并将报告提交少年检察官与法官，少
年刑事协理机构的社会调查工作由儿童教育联合

会和儿童福利局互相配合，协作完成［３］ 。 在我国
台湾地区，少年法院单独设立少年调查官，其主要
职责就是在少年法院接受报告、请求和移送少年
事件后，主动展开社会调查，并提出意见。
基于“国家亲权”和“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不管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未
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都有着共通的地方。 其一，
未成年人调查报告的启动程序和调查方式都带有

明显的职权主义色彩，少年司法领域的国家亲权
具有福利性，也只有职权主义才能更好的保障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二，社会调查的目的也基本
一致，基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征和回归社会的要
求，在刑罚个别化理论指导下，各国社会调查制度
的目的主要是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

能性进行合理评估，供法院在选择处遇方式时

参考。
２．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司法实践
枟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枠明确

提出所有案件除部分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
主管当局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与环境或犯罪的条

件进行相应的调查，以便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
１９８４ 年，第一个少年法庭在上海长宁区法院设
立，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调查制度也就在那时开
始了漫漫探索之路。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六部委枟关于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

作体系的若干意见枠规定，公安机关在调查未成
年人案件时，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及时通知司法行
政机关开展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是否提
请批捕、移送等决定，社会调查报告应当随案移交
检察院，在起诉阶段还应继续移送至人民法院。
新枟刑事诉讼法枠更是将这一制度上升为法

定制度，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办
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社会背景等情况
进行社会调查。 随后又出台了相应的法律解释和
规定，主要包括：（１） 枟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枠明确要求
检察机关要求加强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公安机
关没有提交的应当要求其收集并移送。 （２） 枟人
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枠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
视情况委托有关组织和机构开展社会调查，必要
时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调查报告可要求其补充调

查，调查报告还应随案移送法院。 （３）枟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
解释枠规定，人民法院可自行调查或者委托未成
年被告人经常居住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共青
团组织等对未成年人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 （４）
枟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枠强
调人民检察院调查并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

为办案和帮教的参考。

三、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
制度存在之问题

１．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主体混乱，诉讼地位
不明确

枟刑事诉讼法枠对社会调查制度主体作出了
原则性的授权规定，相关法律解释也已将主体扩
大到了有关组织和机构。 在司法实践中，社会调
查主体亦呈现出混乱、多元化的特点，各地少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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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也出现了不少经验模式，具体如下：（１）调查员
模式，即在少年法庭内单独设立一个比较固定的
社会调查员，河南兰考县少年法庭就是采用的这
种模式。 （２）控辩双方模式，如成都五华区检察
院、秦皇岛海防区检察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
行社会调查，而重庆沙坪坝区少年法庭委托律师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 （３）社会团
体组织模式，如无锡中院少年法庭委托社区矫正
志愿者、合肥中院委托合肥团委招募志愿者等。
（４）社区矫正模式，如上海长宁区和北京门头沟
区少年法庭委托司法行政机关的基层社区矫正机

构开展社会调查工作［４ ］ 。 众多模式的背后也暴
露出法律制定时的漏洞，其一，如何理解刑诉 ２６８
条中的“可以”，该法条是授权性法律规定，公检
法三机关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样可能会使社
会调查工作陷入重复调查和互相推诿两种极端。
重复调查不仅会浪费司法资源，使本来就捉襟见
肘的司法资源变得更加紧缺，而且各调查机关会
因其不同的角色定位，选择从不同纬度进行社会
调查而致调查结果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互相推
诿会使社会调查流于形式，严重失真且不能发挥
实效价值。 其二，立法和相关法律解释并没有对
社会调查员的诉讼地位给予界定，导致了各地的
司法实践也是五花八门，诉讼地位的不明确不仅
会给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增加很大的阻力，而且
还会影响调查结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２．社会调查程序之配套规范缺失
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程序的配套规范缺失

给具体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不少麻烦。 首
先，是否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都应启动进行
社会调查程序，公安机关认为不需要移送检察机
关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否有必要进行社会调

查，检察机关认为不需要起诉的案件是否需要补
充进行社会调查，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是否需要
设定启动程序，又该如何设定呢？ 其次，社会调查
报告在何时启动更为合适， 通常开展社会调查所
需要的时间为 ４ ～７天，检察院审查批捕的时间也
只有 ７ 天，作为审查批捕决定重要参考的社会调
查报告显然不能由检察机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独

立完成，何时启动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整个案件的
诉讼流程来讲意义深刻。 最后，具体诉讼阶段的
调查主体又当如何选择，基于角色定位的不同，不
同调查主体会在调查的内容和方式上有所侧重 ，调
查结论的公正性也因此受到质疑。 可见，在基础

的社会调查中，单一的调查主体模式是不可取的。
３．社会调查报告之性质不明确与内容不全面
我国法律没有对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给

出明确的界定，有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
人格证据来使用，也有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因与
案件事实无关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争议一直存
在且由来已久。 结合枟刑事诉讼法枠和相关司法
解释及规定 ，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成长
经历、家庭环境、犯罪原因、个性特点、监护教育、
心理状态和犯罪前后表现等，由于法律规定的过
于宽泛，可操作性不高，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形成统
一格式与内容的调查报告模板，各地均是结合自
身情况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如此，调查内容之不
明晰与形式之不统一势必会使社会调查报告流于

形式，实效作用大打折扣［５］ 。
４．社会调查报告之专业性不强与深刻性不足
社会调查报告为成人刑事司法羽翼下的少年

司法如何选择处遇方式之重要参考，如何获得全
面真实的社会调查报告至关重要。 社会调查报告
之专业性不强与深刻性不足的诟病已为大家所共

识，调查员规范与否事关调查报告的质量。 司法
实践中，调查员对其权利义务不明确，调查员往往
是依据法官的授权和委托展开社会调查，法律并
未对其权利作出明确规定。 调查员自身素质低也
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未成年案件的特殊性也
对调查员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国
外，调查员往往是从事未成年人工作的社会工作
者或者官员，而我国调查主体多元，人员素质参差
不齐且缺乏专门的培训。

四、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
制度之构建

当前，我国应在确定全面调查原则、诉讼权利
保障原则、惩罚为辅原则的指导下 ，科学合理的构
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

１．明确适格的社会调查主体，确认相应的诉
讼地位

眼下，面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社会调查主体
混乱与诉讼地位不明确之诟病， 笔者认为，具体某
一诉讼阶段由某一机关单独进行社会调查是不可

取的。 负责案件刑事侦查的公安机关在做社会调
查时往往考虑具体的案件事实，而忽视了对未成
年人的成长经历、社会环境等材料的收集；检察机
关作为控诉的一方，其在社会调查工作中很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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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立原则，同时，在审查批捕阶段完成社会调查
亦为时间所限而不合理，从而难以保证调查报告
的公正性与全面性；法院因其手握审判大权而必
须中立，由法院进行社会调查会使法官产生预判，
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委托热心公益事业的
社会调查员又因其欠缺专业知识与诉讼地位而不

可取。
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我国应当在

现有的公检法三机关作为主要调查主体的基础

上，通过立法赋予基层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
查之职能，且将其作为社会调查的主要力量。 在
具体启动程序上，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从属于
公检法的刑事侦查诉讼活动，具体调查内容的深
度 、广度也应当与诉讼程序的进展保持同步。

２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之启动时间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坚持“捕、诉、监、防”

一体化的办案方式 。 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一般
开始于审查起诉之后，而社会调查报告理应作为
审查批捕的参考材料之一，于犯罪嫌疑人首次接
受讯问时便可委托律师相比，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利在社会调查上并未得到完好的体现。 立法通过

授权性的法律规定给予公检法三机关启动社会调

查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了社会调查应当具有全程性

的基本理念，这也导致了重复调查与相互推诿现
象的出现，而置未成年人利益于楼阁而不顾。
美国将调查报告分为庭前调查和诉前调查，

庭前调查只是为了确定是否有起诉的必要，诉前
调查则更加全面真实。 鉴于此，笔者认为并不是
所有的未成年人案件都需要启动社会调查， 即所
有未成年案件无差别的启动社会调查是对司法资

源的浪费，理应将具体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与未成
年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社会调查启动的依据。 对
于确有必要进行社会调查的刑事案件来讲，社会
调查应当是在公安机关掌握犯罪事实时同时启

动，调查报告随案而走，检察院和法院只需根据具
体情况要求相应的调查主体进行补充说明或调查

即可。
３．明确社会调查报告性质
正由于社会调查报告之性质不明，且社会调

查报告给出的量刑建议又较为原则，这使得社会
调查报告的效力不能被法官所重视 ，从而使调查
报告流于形式。 未成年刑事案件的事实应当分为
两个层面，即社会人格事实与案件行为事实。 社
会调查报告与社会人格事实之间存在着关联性，
故而社会调查报告具备证据的属性，应作为“人
格证据”使用。 规范性文件也同样给予了呼应，
最高法院枟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
见枠规定，对于社会调查报告应当进行庭审质证。
故而不管从证据的特征还是司法实践的需要出

发，立法应当明确社会调查报告之证据属性，这有
利于推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 。

４．社会调查员相关机制的完善
完善的社会调查报告不仅包括未成年人纵向

纬度之成长经历与横向纬度之社会环境，还要对
未成年人进行必要的心理评估以及个别化的综合

分析，社会调查工作开展之成败取决于调查员规
范与否。 结合域外经验，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完
善规范调查员相关机制［６］ 。 首先，完善调查员的
选任机制。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社会调查员，
除满足一定的职位身份外，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
业知识与素养。 枟刑事诉讼法枠及两高的司法解
释也都明确要求，未成年人案件都应当由熟悉未
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工作人员承办。 其次，加强监
督机制，基于有权必有责的理念，在赋予调查员相
应权利的同时也应当进行必要的工作监督，如定
期报告等。 最后，确定调查员的诉讼地位，可以赋
予调查员类似于鉴定人的诉讼地位，从而使其明
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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